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52號

115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臺中市神岡區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

代  表  人  陳俊元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一、台內法字第113001

5301號行政處分撤銷。二、臺中市市政府應准將臺中市神岡

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登記所有權人土地公的土地代讓售

給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10日準

備期日將訴之聲明更正為：「一、被告113年1月2日府授民

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及内政部113年4月30日台内法字第11

30015301號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7月13

日之申請，就系爭土地作成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

分。」（見本院卷第165頁），再於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

期日將訴之聲明第二項更正為：「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

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

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311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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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頁）。核其所為乃本於相同基礎事實，將原為未臻妥適之

訴之聲明更正使符合法定程式，於法要無不合，自應予以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㈠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

以神祇「土地公」名義登記之土地，原告基於宗教性質之法

人身分，依地籍清理條例（下稱地清條例）第37條及施行細

則第34條規定，於112年7月10日具文檢附歷年祭祀土地公之

紀錄相片及法人登記證書，提出於被告所屬民政局（下稱民

政局）申請被告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

案)。民政局於112年7月13日收文後，先於112年8月7日會同

原告及相關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經蒐集相關事證

資料送被告審查後，以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

381號公告辦理系爭申請案之相關事項，公告期間自112年10

月4日至113年1月3日止。

  ㈡繼經訴外人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劉安欉、王

百瀛、張鎮正、劉芬宜等8人（下稱姚慶章等8人或異議人）

於前揭公告期間內向被告提出異議，經被告審認系爭申請案

因於公告期間有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涉有私權爭執，乃依

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準用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以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下稱原處

分）駁回原告所請，並告知原告應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後

段規定，於收受原處分後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

起訴訟。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4月30日台

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

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未附證據及理由，僅敘明原告與異議人有私權爭

執，即駁回原告之申請而要求原告另行提民事訴訟，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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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將因缺乏訴訟標的而在民事訴訟敗訴，並將因而受金

錢、時間損害，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影響原告之權利。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非要求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與異議人

私權歸屬，而係要求被告應告知原告有關異議人之私權爭

執為何？認定雙方有私權爭執之證據與理由為何？該私權

爭執理由才是原告民事起訴之請求權，然被告並未說明。

原告因請求權基礎不明，無法向管轄之民事法院起訴，被

告應正面回應原告之訴求。另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亦讓原

告無法接受，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合法正確。

　　⒊聲請人與異議人間並不存在私權爭議，聲請人的請求權在

異議人之後，被告應先決定土地是否該還異議人後，才處

理原告之聲請，故原處分應撤銷：

　　　⑴系爭土地上無權占有的為3家住戶，需以其等有系爭土

地所有權為異議標的，否則其等之異議並無任何實益。

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僅原告有權利向被告申請代為

讓售，其他任何個人或里長、里長辦公室均無權利申

請。至於被告駁回理由中所謂，侵害里民公益更是假議

題，依地清條例第37條之立法理由，若原告因異議人之

異議無法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即登記於被告名下，

被告再行公開拍賣，高價拍定人再將土地公廢棄，兩位

里長、里民跟三戶無權占有戶，均無任何益處。唯有被

告將系爭土地代讓售予原告，「庄前六張福德祠」（下

稱系爭土地公廟）土地公才能永續存在。　

　　　⑵地清條例於112年2月8日修法之目的在於解決民國36年

以來，眾多神明及神明會之土地歸屬，私人土地誤登為

神明或神明會之土地者正名回歸原地主，沒人管理之神

明或神明會土地，地主更名為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

府管理使用，結束六、七十年之亂象。土地被誤登為神

明或神明會名下之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始有訴訟利益。本

件系爭土地被登記為系爭土地公廟之土地公所有，異議

人若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得直接依地清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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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規定，向被告請求將系爭土地異動登記為其所

有，無需花錢價購，若有人需要花錢買自己土地，被告

予以拒絕，異議人可起訴要回土地，而非在系爭申請案

中提異議以不同意聲請人價購。

　　　⑶地清條例第37條明文宗教性質之法人有訴訟利益，而原

告即以地清條例第37條所定之宗教性質法人，向被告請

求價購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然被告卻駁回原

告所請以致原告權利未受保護，故原告當然有訴訟利

益。

　　　⑷原告與異議人對系爭申請案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不同，並

無存在私權爭議，兩者請求之權利有先後順序之分，被

告之處理方式自然不應相同。異議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

袓先所有，其應提出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之文件，向被

告申請將系爭土地異動更名至異議人名下，若被告駁回

其請求，異議人即可提告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而非不同

意原告價購，或是與原告共同價購。異議人未依地清條

例第3條以臺中市政府為被告而提告，甚至無異動更名

之申請，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即無訴訟利益，並無權利

保護之必要，其異議應予駁回。原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

規定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

許。若異議人有對被告要求異動更名，原告申請代讓售

時，被告並非駁回原告之申請，而係應以土地登記未明

為由，俟所有權釐清後再代為讓售，同時邀請原告參加

異議人與被告之訴訟。

　　　⑸被告若認異議人之主張為正當，應發給異議人權利移轉

證書，異議人可自行辦理更名異動登記，而駁回原告申

請之理由並非以有私權爭議要原告提民事訴訟，蓋原告

與異議人不會有私權爭議，原告之申請權在異議人所有

權之後，異議人若無所有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並

無申請被告代為讓售之請求權，亦無與原告共同價購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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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被告就系爭申請案之處分方式有3種，第一種為異議人

對被告提告得到勝訴判決，被告應以系爭土地為異議人

所有，並非原告申請代為讓售之標的，被告無從代為譲

售為由，而駁回原告之申請。第2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

告，尚在法院進行審判中，被告應以系爭土地因異議人

之所有權與被告進行訴訟中，暫無法就系爭申請案作出

行政處分，承辦人員上簽類似法院視為不遲延案件，將

系爭申請案歸入視為不遲延予以列管。第3種為異議人

未對被告起訴，甚至未曾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以地清

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主張所有權，而被告應代系爭土

地公廟讓售系爭土地予原告。是以，被告駁回原告之系

爭申請案明顯無理由。

　　⒋系爭申請案係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

處分，此應屬違法。

　　⒌因被告作成原處分故意不具理由，故聲請傳訊「臺中市政

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

「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等語。

  ㈡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系爭土地

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土地公，經被告依地清條例第37

條及第38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以府授民宗字第1

10281381號公告，公告期間内姚慶章等8人提出異議，主

張設籍於系爭土地，且表示：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即有

多名住戶居住，並合力出資建立系爭土地公廟，廟方事務

皆由歷任里長管理，並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決議內部事項；

原告並非「庄前六張福德祠」之管理人，以「庄前六張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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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仰發展協會」名義成立社團法人，未經里民大會同

意，僅由少數人組成，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系爭土地

為當地里民長期祭祀神明使用，原告申請讓售系爭土地未

與住戶及里民溝通協調；112年8月22日召開當地112年里

民大會，提案三提出原告未開放里民參與活動且未辦理里

長交接程序等疑義等情。被告審認異議人董根壽、劉安欉

及劉芬宜現居住於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市○○區

○○里○○○路000巷0號、○○市○○區○○里○○○路

000巷0號。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等人亦曾設

籍於其上，且姚慶章房屋亦設籍課稅於系爭土地；另經被

告所屬民政局前往會勘，系爭土地上確實有數棟建築物並

有人居住其上；另依張鎮正異議書所載，民國96年間時任

神岡村長王百瀛倡議重修系爭土地公廟，並主張原告係於

民國105年始成立，而系爭土地公廟自民國36年之前即已

存在，原告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權利人之主張，顯屬有

據，乃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駁回原告申請。準此，

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向管轄民事法院提起

訴訟，以確認私權關係。

　　⒉原告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

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請傳訊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

所臚列欲詢問之問題顯然已超越事實調查之範疇，而係調

查行政機關做成系爭函文心證過程，此顯非調查證據之範

疇，該聲請顯無必要，原告所欲調查之事項業已於卷内相

關函文中做成並提出，就原告所聲請調查之事項核無傳訊

相關證人之必要，被告難同意原告調查證據之聲請及主張

等語。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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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載，分別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見本院卷第112頁）、原告112年7月10日申請函暨臺中市

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臺中市人民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祭

祀土地公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81至91頁）、原告之法人登

記證書（見本院卷第113頁）、民政局112年8月10日中市民

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及民政局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暨

會勘照片(見本院卷第95至100頁)、被告112年10月3日府授

民宗字第1120284138號函及第11202841381號公告(見本院卷

第109至111頁)、姚慶章等8人異議聲明書(見本院卷第173至

18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訴願決定(見本

院卷第59至65頁)等影本存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㈡按地清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

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

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第2項）依前項第1款、第3款規

定駁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2

款規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

管轄法院提起訴訟。」第37條規定：「以神祇、未依法登記

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適用監督寺廟條例

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記名義人與現使

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

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地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請代

為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第38條規定：「（第

1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

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3個

月。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

者，應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

款。三、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並通知

登記機關。（第2項）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

用第6條、第7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㈢原告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其所提系爭申請案件已備齊文件，且

以本件並無私權爭執，被告未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將系爭土

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處分係屬違法云云。惟：

    ⒈按人民因行政機關駁回其申請案件，循經訴願程序後，依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者，其

訴訟主要目的在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該管行政機關應為行政

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僅獲撤銷原否准處

分即可得滿足，故其訴之聲明著重在請求主管行政機關應

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至於一併請求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僅為附屬聲明，性質上為單一訴訟，並非合

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再者，人民提出申請案

件經主管機關實體審查為否准處分者，人民循序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救濟，第一審行政法院審理其訴訟，係以言詞辯

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據以判斷原告之

請求是否有理由；倘其申請案件不能認定符合法定要件

者，無論被告否准處分所具理由是否完足無瑕，均不能憑

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18

號、99年度判字第1049號、99年度判字第873號、98年度

判字第822號及95年度判字第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提出系爭申請案件後，民政局於112年8月7日會同

原告及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下

稱神岡戶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人員至系爭土地勘查結

果，發現系爭土地上有數棟建築物占用，部分建築物現

仍供人居住使用中，而到場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會勘地

點與地籍圖相符；戶政事務所人員則表示請於來文查詢

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戶籍資料供參等語。嗣經神岡戶政

事務所以112年8月10日中市神戶字第1120002907號函

（下稱112年8月10日函）檢送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坐落

示意圖及門牌號碼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1

號（戶長陳勝豐）、3號（計3戶，戶長分別為陳逸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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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秋涼、劉安欉）、6號（計2戶，戶長分別為董根壽、

吳錦娣）等6份戶籍資料供參等情，有會勘紀錄表、現

場相片及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6至100頁及

第245至253頁）。其後，神岡戶政事務所復以115年1月

30日中市神戶字第1150000381號函（下稱115年1月30日

函）檢送設籍於系爭土地之門牌現戶戶籍資料6份供參

（見本院卷第302至307頁）。經比對神岡戶政事務所先

後函文檢附之戶籍資料所示系爭土地上設址現戶情形，

除門牌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3號增設1戶

（戶長為劉存鎰）及6號僅存董根壽1戶外，餘者均未變

更。

　　　⑵姚慶章等8人於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提出異議載述內容如次：　　　　　

　　　　①異議人姚慶章略以：異議人姚慶章祖厝存在系爭土地

上已年代久遠，此係先祖取得地主同意始能自日據時

代起居住在該處，為孕育家族之地，異議人願意承購

等語，以及系爭土地公廟原由歷任里長管理，原告未

經里民同意逕行成立法人辦理登記顯有瑕疵等語，有

112年11月27日異議聲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3

頁），並有其提出設籍於目前門牌號碼為○○市○○

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歷來之臺灣省臺中縣

戶籍登記簿、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

書、門牌證明書等在卷（見本院卷第260至272頁）。

　　　　②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及劉安欉略以：系爭

土地係由陳文龍先生捐贈，坐落該處之土地公廟的土

地公係里民自中華民國時期及之前的日據時代起即供

奉至今的信仰，董家家族及周圍幾戶落地在此世居至

今，董家願意承購土地，但原告私自承立法人登記在

案，就系爭申請案亦未曾與里民溝通協商，顯有瑕疵

等語，有其等異議聲明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4至1

75頁）；又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並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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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於現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

0巷0號房屋之光復後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專用

頁、戶籍登記簿謄本等附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59

頁）。

　　　　③異議人張○○（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系爭土地所有

權人為土地公，其上之福德祠自清代由抄封陳姓祖先

獻地初建成地域祭祀圈，歷史源遠流長，庇佑後人流

芳百世，目前系爭土地上除福德祠外，旁邊上有興建

組合屋供里民居住，大家共同祭拜土地公，原告所提

系爭申請案或許是為了解決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但

並未考慮其他使用該筆土地之人的權利是否能獲得保

障；況原告係由少數人組成協會後成立並登記，但其

過程是否公告周知或取得里民認同，均令人質疑，異

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原本想與原告協調，但原告卻不願

意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178頁）

　　　　④陳情人王○○（真實姓名詳卷）略以：庄前六張福德

祠係淵源流長之祭祀圈，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為庄前

里及神岡里一帶居民信仰之依歸，希望原告能邀集兩

里里長共同商談系爭提案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17

9頁）

　　　　⑤異議人劉○○（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異議人劉○○

從出生即隨家人居住在系爭土地上，該處還住了很多

其他人而且多已高齡，如果土地被賣掉，將導致這些

人的房子沒了，會無家可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

頁）。

　　⒊綜觀上開事證情況，並參酌原告於本院115年1月21日準備

程序期日亦陳稱：系爭土地上確實另有建物占用，由姚慶

章等人居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82頁），足見系爭土

地上確實尚有其他居民使用，且各該系爭土地實際使用人

均在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滿前，對於原告本於系爭

土地使用人地位申請被告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表示異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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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則原告是否為代表系爭土地公廟之法人組織？實際上

就系爭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權源？等事項，既因系爭土

地上其他住戶及里民提出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明顯符

合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處理方式，而具有同條例

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⒋關於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申請案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

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應屬違法乙節。查系爭申請案係

經被告交由民政局進行會勘蒐集相關事證資料後，被告再

據以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等情，此稽之卷附民政局11

2年7月26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0171號函、112年8月10日

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

表、會勘照片及原處分等件可明(分見本院卷第107頁、第

95至100頁、第117至118頁)。則原告指稱：原處分由被告

所屬宗教禮俗科所作成乙節，明顯與事證情況相悖，顯無

可採。

　　⒌至於原告聲請訊問系爭申請案之承辦人員、提出異議之系

爭土地上現占住戶、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

議內情乙節，經核系爭申請案件於被告辦理公告期間內，

既經上開各該異議人提起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因非屬

被告得介入實質審查之權限範疇，則原告此部分之證據方

法，核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涉，自不具必要性，併予

敘明。　　

　　⒍是故，系爭申請案既涉有私權爭執之情形，被告適用地清

條例第38條及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作成原處分予以

駁回所請，自屬適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駁回原告申請之

原處分並未附證據與理由，逕行要求原告提民事訴訟，明

顯應作為而不作為云云，憑為指摘被告未准許其申請構成

違法之論據，自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採。本件被告就原告

所提系爭申請案件，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俱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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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訴願決定不受理，理由雖有不同，結果並無二致。原告

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經

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林學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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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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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52號
115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臺中市神岡區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




代  表  人  陳俊元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一、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行政處分撤銷。二、臺中市市政府應准將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登記所有權人土地公的土地代讓售給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10日準備期日將訴之聲明更正為：「一、被告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及内政部113年4月30日台内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7月13日之申請，就系爭土地作成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165頁），再於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第二項更正為：「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核其所為乃本於相同基礎事實，將原為未臻妥適之訴之聲明更正使符合法定程式，於法要無不合，自應予以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㈠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以神祇「土地公」名義登記之土地，原告基於宗教性質之法人身分，依地籍清理條例（下稱地清條例）第37條及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於112年7月10日具文檢附歷年祭祀土地公之紀錄相片及法人登記證書，提出於被告所屬民政局（下稱民政局）申請被告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民政局於112年7月13日收文後，先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相關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經蒐集相關事證資料送被告審查後，以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1號公告辦理系爭申請案之相關事項，公告期間自112年10月4日至113年1月3日止。
  ㈡繼經訴外人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劉安欉、王百瀛、張鎮正、劉芬宜等8人（下稱姚慶章等8人或異議人）於前揭公告期間內向被告提出異議，經被告審認系爭申請案因於公告期間有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涉有私權爭執，乃依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準用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以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並告知原告應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後段規定，於收受原處分後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未附證據及理由，僅敘明原告與異議人有私權爭執，即駁回原告之申請而要求原告另行提民事訴訟，然原告將因缺乏訴訟標的而在民事訴訟敗訴，並將因而受金錢、時間損害，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影響原告之權利。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非要求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與異議人私權歸屬，而係要求被告應告知原告有關異議人之私權爭執為何？認定雙方有私權爭執之證據與理由為何？該私權爭執理由才是原告民事起訴之請求權，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因請求權基礎不明，無法向管轄之民事法院起訴，被告應正面回應原告之訴求。另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亦讓原告無法接受，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合法正確。
　　⒊聲請人與異議人間並不存在私權爭議，聲請人的請求權在異議人之後，被告應先決定土地是否該還異議人後，才處理原告之聲請，故原處分應撤銷：
　　　⑴系爭土地上無權占有的為3家住戶，需以其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為異議標的，否則其等之異議並無任何實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僅原告有權利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其他任何個人或里長、里長辦公室均無權利申請。至於被告駁回理由中所謂，侵害里民公益更是假議題，依地清條例第37條之立法理由，若原告因異議人之異議無法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即登記於被告名下，被告再行公開拍賣，高價拍定人再將土地公廢棄，兩位里長、里民跟三戶無權占有戶，均無任何益處。唯有被告將系爭土地代讓售予原告，「庄前六張福德祠」（下稱系爭土地公廟）土地公才能永續存在。　
　　　⑵地清條例於112年2月8日修法之目的在於解決民國36年以來，眾多神明及神明會之土地歸屬，私人土地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之土地者正名回歸原地主，沒人管理之神明或神明會土地，地主更名為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府管理使用，結束六、七十年之亂象。土地被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名下之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始有訴訟利益。本件系爭土地被登記為系爭土地公廟之土地公所有，異議人若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得直接依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請求將系爭土地異動登記為其所有，無需花錢價購，若有人需要花錢買自己土地，被告予以拒絕，異議人可起訴要回土地，而非在系爭申請案中提異議以不同意聲請人價購。
　　　⑶地清條例第37條明文宗教性質之法人有訴訟利益，而原告即以地清條例第37條所定之宗教性質法人，向被告請求價購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然被告卻駁回原告所請以致原告權利未受保護，故原告當然有訴訟利益。
　　　⑷原告與異議人對系爭申請案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不同，並無存在私權爭議，兩者請求之權利有先後順序之分，被告之處理方式自然不應相同。異議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袓先所有，其應提出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之文件，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異動更名至異議人名下，若被告駁回其請求，異議人即可提告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而非不同意原告價購，或是與原告共同價購。異議人未依地清條例第3條以臺中市政府為被告而提告，甚至無異動更名之申請，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即無訴訟利益，並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其異議應予駁回。原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若異議人有對被告要求異動更名，原告申請代讓售時，被告並非駁回原告之申請，而係應以土地登記未明為由，俟所有權釐清後再代為讓售，同時邀請原告參加異議人與被告之訴訟。
　　　⑸被告若認異議人之主張為正當，應發給異議人權利移轉證書，異議人可自行辦理更名異動登記，而駁回原告申請之理由並非以有私權爭議要原告提民事訴訟，蓋原告與異議人不會有私權爭議，原告之申請權在異議人所有權之後，異議人若無所有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並無申請被告代為讓售之請求權，亦無與原告共同價購之權利。
　　　⑹被告就系爭申請案之處分方式有3種，第一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得到勝訴判決，被告應以系爭土地為異議人所有，並非原告申請代為讓售之標的，被告無從代為譲售為由，而駁回原告之申請。第2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尚在法院進行審判中，被告應以系爭土地因異議人之所有權與被告進行訴訟中，暫無法就系爭申請案作出行政處分，承辦人員上簽類似法院視為不遲延案件，將系爭申請案歸入視為不遲延予以列管。第3種為異議人未對被告起訴，甚至未曾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以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主張所有權，而被告應代系爭土地公廟讓售系爭土地予原告。是以，被告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案明顯無理由。
　　⒋系爭申請案係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此應屬違法。
　　⒌因被告作成原處分故意不具理由，故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等語。
  ㈡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系爭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土地公，經被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及第38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以府授民宗字第110281381號公告，公告期間内姚慶章等8人提出異議，主張設籍於系爭土地，且表示：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即有多名住戶居住，並合力出資建立系爭土地公廟，廟方事務皆由歷任里長管理，並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決議內部事項；原告並非「庄前六張福德祠」之管理人，以「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名義成立社團法人，未經里民大會同意，僅由少數人組成，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系爭土地為當地里民長期祭祀神明使用，原告申請讓售系爭土地未與住戶及里民溝通協調；112年8月22日召開當地112年里民大會，提案三提出原告未開放里民參與活動且未辦理里長交接程序等疑義等情。被告審認異議人董根壽、劉安欉及劉芬宜現居住於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市○○區○○里○○○路000巷0號。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等人亦曾設籍於其上，且姚慶章房屋亦設籍課稅於系爭土地；另經被告所屬民政局前往會勘，系爭土地上確實有數棟建築物並有人居住其上；另依張鎮正異議書所載，民國96年間時任神岡村長王百瀛倡議重修系爭土地公廟，並主張原告係於民國105年始成立，而系爭土地公廟自民國36年之前即已存在，原告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權利人之主張，顯屬有據，乃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駁回原告申請。準此，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向管轄民事法院提起訴訟，以確認私權關係。
　　⒉原告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請傳訊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所臚列欲詢問之問題顯然已超越事實調查之範疇，而係調查行政機關做成系爭函文心證過程，此顯非調查證據之範疇，該聲請顯無必要，原告所欲調查之事項業已於卷内相關函文中做成並提出，就原告所聲請調查之事項核無傳訊相關證人之必要，被告難同意原告調查證據之聲請及主張等語。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載，分別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12頁）、原告112年7月10日申請函暨臺中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臺中市人民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祭祀土地公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81至91頁）、原告之法人登記證書（見本院卷第113頁）、民政局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及民政局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暨會勘照片(見本院卷第95至100頁)、被告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號函及第1120284138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姚慶章等8人異議聲明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等影本存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㈡按地清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第2項）依前項第1款、第3款規定駁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2款規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第37條規定：「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記名義人與現使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請代為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第38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3個月。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款。三、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並通知登記機關。（第2項）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6條、第7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
  ㈢原告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其所提系爭申請案件已備齊文件，且以本件並無私權爭執，被告未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處分係屬違法云云。惟：
    ⒈按人民因行政機關駁回其申請案件，循經訴願程序後，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者，其訴訟主要目的在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該管行政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僅獲撤銷原否准處分即可得滿足，故其訴之聲明著重在請求主管行政機關應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至於一併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僅為附屬聲明，性質上為單一訴訟，並非合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再者，人民提出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實體審查為否准處分者，人民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第一審行政法院審理其訴訟，係以言詞辯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據以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理由；倘其申請案件不能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無論被告否准處分所具理由是否完足無瑕，均不能憑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18號、99年度判字第1049號、99年度判字第873號、98年度判字第822號及95年度判字第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提出系爭申請案件後，民政局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下稱神岡戶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人員至系爭土地勘查結果，發現系爭土地上有數棟建築物占用，部分建築物現仍供人居住使用中，而到場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會勘地點與地籍圖相符；戶政事務所人員則表示請於來文查詢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戶籍資料供參等語。嗣經神岡戶政事務所以112年8月10日中市神戶字第1120002907號函（下稱112年8月10日函）檢送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坐落示意圖及門牌號碼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1號（戶長陳勝豐）、3號（計3戶，戶長分別為陳逸辰、劉秋涼、劉安欉）、6號（計2戶，戶長分別為董根壽、吳錦娣）等6份戶籍資料供參等情，有會勘紀錄表、現場相片及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6至100頁及第245至253頁）。其後，神岡戶政事務所復以115年1月30日中市神戶字第1150000381號函（下稱115年1月30日函）檢送設籍於系爭土地之門牌現戶戶籍資料6份供參（見本院卷第302至307頁）。經比對神岡戶政事務所先後函文檢附之戶籍資料所示系爭土地上設址現戶情形，除門牌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3號增設1戶（戶長為劉存鎰）及6號僅存董根壽1戶外，餘者均未變更。
　　　⑵姚慶章等8人於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載述內容如次：　　　　　
　　　　①異議人姚慶章略以：異議人姚慶章祖厝存在系爭土地上已年代久遠，此係先祖取得地主同意始能自日據時代起居住在該處，為孕育家族之地，異議人願意承購等語，以及系爭土地公廟原由歷任里長管理，原告未經里民同意逕行成立法人辦理登記顯有瑕疵等語，有112年11月27日異議聲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3頁），並有其提出設籍於目前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歷來之臺灣省臺中縣戶籍登記簿、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在卷（見本院卷第260至272頁）。
　　　　②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及劉安欉略以：系爭土地係由陳文龍先生捐贈，坐落該處之土地公廟的土地公係里民自中華民國時期及之前的日據時代起即供奉至今的信仰，董家家族及周圍幾戶落地在此世居至今，董家願意承購土地，但原告私自承立法人登記在案，就系爭申請案亦未曾與里民溝通協商，顯有瑕疵等語，有其等異議聲明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4至175頁）；又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並附家族設籍於現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之光復後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專用頁、戶籍登記簿謄本等附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59頁）。
　　　　③異議人張○○（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土地公，其上之福德祠自清代由抄封陳姓祖先獻地初建成地域祭祀圈，歷史源遠流長，庇佑後人流芳百世，目前系爭土地上除福德祠外，旁邊上有興建組合屋供里民居住，大家共同祭拜土地公，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或許是為了解決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但並未考慮其他使用該筆土地之人的權利是否能獲得保障；況原告係由少數人組成協會後成立並登記，但其過程是否公告周知或取得里民認同，均令人質疑，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原本想與原告協調，但原告卻不願意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178頁）
　　　　④陳情人王○○（真實姓名詳卷）略以：庄前六張福德祠係淵源流長之祭祀圈，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為庄前里及神岡里一帶居民信仰之依歸，希望原告能邀集兩里里長共同商談系爭提案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
　　　　⑤異議人劉○○（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異議人劉○○從出生即隨家人居住在系爭土地上，該處還住了很多其他人而且多已高齡，如果土地被賣掉，將導致這些人的房子沒了，會無家可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
　　⒊綜觀上開事證情況，並參酌原告於本院115年1月21日準備程序期日亦陳稱：系爭土地上確實另有建物占用，由姚慶章等人居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82頁），足見系爭土地上確實尚有其他居民使用，且各該系爭土地實際使用人均在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滿前，對於原告本於系爭土地使用人地位申請被告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表示異議甚明。則原告是否為代表系爭土地公廟之法人組織？實際上就系爭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權源？等事項，既因系爭土地上其他住戶及里民提出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明顯符合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處理方式，而具有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⒋關於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申請案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應屬違法乙節。查系爭申請案係經被告交由民政局進行會勘蒐集相關事證資料後，被告再據以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等情，此稽之卷附民政局112年7月26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0171號函、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會勘照片及原處分等件可明(分見本院卷第107頁、第95至100頁、第117至118頁)。則原告指稱：原處分由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所作成乙節，明顯與事證情況相悖，顯無可採。
　　⒌至於原告聲請訊問系爭申請案之承辦人員、提出異議之系爭土地上現占住戶、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乙節，經核系爭申請案件於被告辦理公告期間內，既經上開各該異議人提起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因非屬被告得介入實質審查之權限範疇，則原告此部分之證據方法，核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涉，自不具必要性，併予敘明。　　
　　⒍是故，系爭申請案既涉有私權爭執之情形，被告適用地清條例第38條及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所請，自屬適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駁回原告申請之原處分並未附證據與理由，逕行要求原告提民事訴訟，明顯應作為而不作為云云，憑為指摘被告未准許其申請構成違法之論據，自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採。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件，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不受理，理由雖有不同，結果並無二致。原告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林學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52號

115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臺中市神岡區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





代  表  人  陳俊元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一、台內法字第113001

    5301號行政處分撤銷。二、臺中市市政府應准將臺中市神岡

    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登記所有權人土地公的土地代讓售

    給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10日準

    備期日將訴之聲明更正為：「一、被告113年1月2日府授民

    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及内政部113年4月30日台内法字第11

    30015301號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7月13

    日之申請，就系爭土地作成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見本院卷第165頁），再於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期

    日將訴之聲明第二項更正為：「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

    提出之申請，作成將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

    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311至312

    頁）。核其所為乃本於相同基礎事實，將原為未臻妥適之訴

    之聲明更正使符合法定程式，於法要無不合，自應予以准許

    。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㈠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以

    神祇「土地公」名義登記之土地，原告基於宗教性質之法人

    身分，依地籍清理條例（下稱地清條例）第37條及施行細則

    第34條規定，於112年7月10日具文檢附歷年祭祀土地公之紀

    錄相片及法人登記證書，提出於被告所屬民政局（下稱民政

    局）申請被告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

    )。民政局於112年7月13日收文後，先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

    告及相關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經蒐集相關事證資

    料送被告審查後，以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

    1號公告辦理系爭申請案之相關事項，公告期間自112年10月

    4日至113年1月3日止。

  ㈡繼經訴外人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劉安欉、王

    百瀛、張鎮正、劉芬宜等8人（下稱姚慶章等8人或異議人）

    於前揭公告期間內向被告提出異議，經被告審認系爭申請案

    因於公告期間有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涉有私權爭執，乃依

    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準用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以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下稱原處分

    ）駁回原告所請，並告知原告應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後段

    規定，於收受原處分後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

    訴訟。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4月30日台內

    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

    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未附證據及理由，僅敘明原告與異議人有私權爭執

      ，即駁回原告之申請而要求原告另行提民事訴訟，然原告

      將因缺乏訴訟標的而在民事訴訟敗訴，並將因而受金錢、

      時間損害，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影響原告之權利。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非要求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與異議人

      私權歸屬，而係要求被告應告知原告有關異議人之私權爭

      執為何？認定雙方有私權爭執之證據與理由為何？該私權

      爭執理由才是原告民事起訴之請求權，然被告並未說明。

      原告因請求權基礎不明，無法向管轄之民事法院起訴，被

      告應正面回應原告之訴求。另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亦讓原

      告無法接受，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合法正確。

　　⒊聲請人與異議人間並不存在私權爭議，聲請人的請求權在

      異議人之後，被告應先決定土地是否該還異議人後，才處

      理原告之聲請，故原處分應撤銷：

　　　⑴系爭土地上無權占有的為3家住戶，需以其等有系爭土地

        所有權為異議標的，否則其等之異議並無任何實益。依

        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僅原告有權利向被告申請代為讓

        售，其他任何個人或里長、里長辦公室均無權利申請。

        至於被告駁回理由中所謂，侵害里民公益更是假議題，

        依地清條例第37條之立法理由，若原告因異議人之異議

        無法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即登記於被告名下，被告

        再行公開拍賣，高價拍定人再將土地公廢棄，兩位里長

        、里民跟三戶無權占有戶，均無任何益處。唯有被告將

        系爭土地代讓售予原告，「庄前六張福德祠」（下稱系

        爭土地公廟）土地公才能永續存在。　

　　　⑵地清條例於112年2月8日修法之目的在於解決民國36年以

        來，眾多神明及神明會之土地歸屬，私人土地誤登為神

        明或神明會之土地者正名回歸原地主，沒人管理之神明

        或神明會土地，地主更名為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府

        管理使用，結束六、七十年之亂象。土地被誤登為神明

        或神明會名下之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始有訴訟利益。本件

        系爭土地被登記為系爭土地公廟之土地公所有，異議人

        若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得直接依地清條例第

        3條規定，向被告請求將系爭土地異動登記為其所有，

        無需花錢價購，若有人需要花錢買自己土地，被告予以

        拒絕，異議人可起訴要回土地，而非在系爭申請案中提

        異議以不同意聲請人價購。

　　　⑶地清條例第37條明文宗教性質之法人有訴訟利益，而原

        告即以地清條例第37條所定之宗教性質法人，向被告請

        求價購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然被告卻駁回原

        告所請以致原告權利未受保護，故原告當然有訴訟利益

        。

　　　⑷原告與異議人對系爭申請案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不同，並

        無存在私權爭議，兩者請求之權利有先後順序之分，被

        告之處理方式自然不應相同。異議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

        袓先所有，其應提出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之文件，向被

        告申請將系爭土地異動更名至異議人名下，若被告駁回

        其請求，異議人即可提告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而非不同

        意原告價購，或是與原告共同價購。異議人未依地清條

        例第3條以臺中市政府為被告而提告，甚至無異動更名

        之申請，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即無訴訟利益，並無權利

        保護之必要，其異議應予駁回。原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

        規定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

        。若異議人有對被告要求異動更名，原告申請代讓售時

        ，被告並非駁回原告之申請，而係應以土地登記未明為

        由，俟所有權釐清後再代為讓售，同時邀請原告參加異

        議人與被告之訴訟。

　　　⑸被告若認異議人之主張為正當，應發給異議人權利移轉

        證書，異議人可自行辦理更名異動登記，而駁回原告申

        請之理由並非以有私權爭議要原告提民事訴訟，蓋原告

        與異議人不會有私權爭議，原告之申請權在異議人所有

        權之後，異議人若無所有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並

        無申請被告代為讓售之請求權，亦無與原告共同價購之

        權利。

　　　⑹被告就系爭申請案之處分方式有3種，第一種為異議人對

        被告提告得到勝訴判決，被告應以系爭土地為異議人所

        有，並非原告申請代為讓售之標的，被告無從代為譲售

        為由，而駁回原告之申請。第2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

        ，尚在法院進行審判中，被告應以系爭土地因異議人之

        所有權與被告進行訴訟中，暫無法就系爭申請案作出行

        政處分，承辦人員上簽類似法院視為不遲延案件，將系

        爭申請案歸入視為不遲延予以列管。第3種為異議人未

        對被告起訴，甚至未曾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以地清條

        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主張所有權，而被告應代系爭土地

        公廟讓售系爭土地予原告。是以，被告駁回原告之系爭

        申請案明顯無理由。

　　⒋系爭申請案係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

      處分，此應屬違法。

　　⒌因被告作成原處分故意不具理由，故聲請傳訊「臺中市政

      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

      「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等語。

  ㈡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系爭土地

      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土地公，經被告依地清條例第37

      條及第38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以府授民宗字第1

      10281381號公告，公告期間内姚慶章等8人提出異議，主

      張設籍於系爭土地，且表示：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即有

      多名住戶居住，並合力出資建立系爭土地公廟，廟方事務

      皆由歷任里長管理，並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決議內部事項；

      原告並非「庄前六張福德祠」之管理人，以「庄前六張福

      德信仰發展協會」名義成立社團法人，未經里民大會同意

      ，僅由少數人組成，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系爭土地為

      當地里民長期祭祀神明使用，原告申請讓售系爭土地未與

      住戶及里民溝通協調；112年8月22日召開當地112年里民

      大會，提案三提出原告未開放里民參與活動且未辦理里長

      交接程序等疑義等情。被告審認異議人董根壽、劉安欉及

      劉芬宜現居住於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市○○區○○里○○

      ○路000巷0號、○○市○○區○○里○○○路000巷0號。姚慶章、董

      根松、董根壽、董劉彥等人亦曾設籍於其上，且姚慶章房

      屋亦設籍課稅於系爭土地；另經被告所屬民政局前往會勘

      ，系爭土地上確實有數棟建築物並有人居住其上；另依張

      鎮正異議書所載，民國96年間時任神岡村長王百瀛倡議重

      修系爭土地公廟，並主張原告係於民國105年始成立，而

      系爭土地公廟自民國36年之前即已存在，原告非可代表系

      爭土地公廟權利人之主張，顯屬有據，乃依地清條例第7

      條第2項規定駁回原告申請。準此，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

      項規定，原告應向管轄民事法院提起訴訟，以確認私權關

      係。

　　⒉原告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

      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請傳訊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

      所臚列欲詢問之問題顯然已超越事實調查之範疇，而係調

      查行政機關做成系爭函文心證過程，此顯非調查證據之範

      疇，該聲請顯無必要，原告所欲調查之事項業已於卷内相

      關函文中做成並提出，就原告所聲請調查之事項核無傳訊

      相關證人之必要，被告難同意原告調查證據之聲請及主張

      等語。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載，分別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見本院卷第112頁）、原告112年7月10日申請函暨臺中市

    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臺中市人民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祭

    祀土地公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81至91頁）、原告之法人登

    記證書（見本院卷第113頁）、民政局112年8月10日中市民

    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及民政局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暨

    會勘照片(見本院卷第95至100頁)、被告112年10月3日府授

    民宗字第1120284138號函及第11202841381號公告(見本院卷

    第109至111頁)、姚慶章等8人異議聲明書(見本院卷第173至

    18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訴願決定(見本

    院卷第59至65頁)等影本存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㈡按地清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之

    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不

    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第2項）依前項第1款、第3款規定

    駁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2款

    規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

    轄法院提起訴訟。」第37條規定：「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

    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

    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記名義人與現使用

    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地

    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請代為

    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第38條規定：「（第1

    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後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3個月。

    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

    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款。三

    、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並通知登記機

    關。（第2項）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6條

    、第7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

  ㈢原告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其所提系爭申請案件已備齊文件，且

    以本件並無私權爭執，被告未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將系爭土

    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處分係屬違法云云。惟：

    ⒈按人民因行政機關駁回其申請案件，循經訴願程序後，依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者，其

      訴訟主要目的在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該管行政機關應為行政

      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僅獲撤銷原否准處

      分即可得滿足，故其訴之聲明著重在請求主管行政機關應

      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至於一併請求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僅為附屬聲明，性質上為單一訴訟，並非合

      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再者，人民提出申請案

      件經主管機關實體審查為否准處分者，人民循序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救濟，第一審行政法院審理其訴訟，係以言詞辯

      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據以判斷原告之

      請求是否有理由；倘其申請案件不能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

      ，無論被告否准處分所具理由是否完足無瑕，均不能憑認

      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18號、

      99年度判字第1049號、99年度判字第873號、98年度判字

      第822號及95年度判字第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提出系爭申請案件後，民政局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

        告及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下稱

        神岡戶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人員至系爭土地勘查結果

        ，發現系爭土地上有數棟建築物占用，部分建築物現仍

        供人居住使用中，而到場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會勘地點

        與地籍圖相符；戶政事務所人員則表示請於來文查詢系

        爭土地上門牌現戶戶籍資料供參等語。嗣經神岡戶政事

        務所以112年8月10日中市神戶字第1120002907號函（下

        稱112年8月10日函）檢送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坐落示意

        圖及門牌號碼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1號（

        戶長陳勝豐）、3號（計3戶，戶長分別為陳逸辰、劉秋

        涼、劉安欉）、6號（計2戶，戶長分別為董根壽、吳錦

        娣）等6份戶籍資料供參等情，有會勘紀錄表、現場相

        片及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6至100頁及第245

        至253頁）。其後，神岡戶政事務所復以115年1月30日

        中市神戶字第1150000381號函（下稱115年1月30日函）

        檢送設籍於系爭土地之門牌現戶戶籍資料6份供參（見

        本院卷第302至307頁）。經比對神岡戶政事務所先後函

        文檢附之戶籍資料所示系爭土地上設址現戶情形，除門

        牌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3號增設1戶（戶

        長為劉存鎰）及6號僅存董根壽1戶外，餘者均未變更。

　　　⑵姚慶章等8人於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間內，以書面

        提出異議載述內容如次：　　　　　

　　　　①異議人姚慶章略以：異議人姚慶章祖厝存在系爭土地

          上已年代久遠，此係先祖取得地主同意始能自日據時

          代起居住在該處，為孕育家族之地，異議人願意承購

          等語，以及系爭土地公廟原由歷任里長管理，原告未

          經里民同意逕行成立法人辦理登記顯有瑕疵等語，有

          112年11月27日異議聲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3

          頁），並有其提出設籍於目前門牌號碼為○○市○○區○○

          里○○○路000巷0號房屋歷來之臺灣省臺中縣戶籍登記

          簿、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

          明書等在卷（見本院卷第260至272頁）。

　　　　②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及劉安欉略以：系爭

          土地係由陳文龍先生捐贈，坐落該處之土地公廟的土

          地公係里民自中華民國時期及之前的日據時代起即供

          奉至今的信仰，董家家族及周圍幾戶落地在此世居至

          今，董家願意承購土地，但原告私自承立法人登記在

          案，就系爭申請案亦未曾與里民溝通協商，顯有瑕疵

          等語，有其等異議聲明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4至1

          75頁）；又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並附家族

          設籍於現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

          屋之光復後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專用頁、戶籍

          登記簿謄本等附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59頁）。

　　　　③異議人張○○（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為土地公，其上之福德祠自清代由抄封陳姓祖先獻

          地初建成地域祭祀圈，歷史源遠流長，庇佑後人流芳

          百世，目前系爭土地上除福德祠外，旁邊上有興建組

          合屋供里民居住，大家共同祭拜土地公，原告所提系

          爭申請案或許是為了解決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但並

          未考慮其他使用該筆土地之人的權利是否能獲得保障

          ；況原告係由少數人組成協會後成立並登記，但其過

          程是否公告周知或取得里民認同，均令人質疑，異議

          人就系爭申請案原本想與原告協調，但原告卻不願意

          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178頁）

　　　　④陳情人王○○（真實姓名詳卷）略以：庄前六張福德祠

          係淵源流長之祭祀圈，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為庄前里

          及神岡里一帶居民信仰之依歸，希望原告能邀集兩里

          里長共同商談系爭提案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179

          頁）

　　　　⑤異議人劉○○（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異議人劉○○從出

          生即隨家人居住在系爭土地上，該處還住了很多其他

          人而且多已高齡，如果土地被賣掉，將導致這些人的

          房子沒了，會無家可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

　　⒊綜觀上開事證情況，並參酌原告於本院115年1月21日準備

      程序期日亦陳稱：系爭土地上確實另有建物占用，由姚慶

      章等人居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82頁），足見系爭土

      地上確實尚有其他居民使用，且各該系爭土地實際使用人

      均在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滿前，對於原告本於系爭

      土地使用人地位申請被告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表示異議甚

      明。則原告是否為代表系爭土地公廟之法人組織？實際上

      就系爭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權源？等事項，既因系爭土

      地上其他住戶及里民提出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明顯符

      合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處理方式，而具有同條例

      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⒋關於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申請案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

      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應屬違法乙節。查系爭申請案係

      經被告交由民政局進行會勘蒐集相關事證資料後，被告再

      據以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等情，此稽之卷附民政局11

      2年7月26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0171號函、112年8月10日

      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

      、會勘照片及原處分等件可明(分見本院卷第107頁、第95

      至100頁、第117至118頁)。則原告指稱：原處分由被告所

      屬宗教禮俗科所作成乙節，明顯與事證情況相悖，顯無可

      採。

　　⒌至於原告聲請訊問系爭申請案之承辦人員、提出異議之系

      爭土地上現占住戶、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

      議內情乙節，經核系爭申請案件於被告辦理公告期間內，

      既經上開各該異議人提起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因非屬

      被告得介入實質審查之權限範疇，則原告此部分之證據方

      法，核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涉，自不具必要性，併予

      敘明。　　

　　⒍是故，系爭申請案既涉有私權爭執之情形，被告適用地清

      條例第38條及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作成原處分予以

      駁回所請，自屬適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駁回原告申請之

      原處分並未附證據與理由，逕行要求原告提民事訴訟，明

      顯應作為而不作為云云，憑為指摘被告未准許其申請構成

      違法之論據，自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採。本件被告就原告

    所提系爭申請案件，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俱無違

    誤。訴願決定不受理，理由雖有不同，結果並無二致。原告

    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經

    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林學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52號
115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臺中市神岡區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




代  表  人  陳俊元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一、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行政處分撤銷。二、臺中市市政府應准將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登記所有權人土地公的土地代讓售給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10日準備期日將訴之聲明更正為：「一、被告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及内政部113年4月30日台内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7月13日之申請，就系爭土地作成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165頁），再於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第二項更正為：「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核其所為乃本於相同基礎事實，將原為未臻妥適之訴之聲明更正使符合法定程式，於法要無不合，自應予以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㈠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以神祇「土地公」名義登記之土地，原告基於宗教性質之法人身分，依地籍清理條例（下稱地清條例）第37條及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於112年7月10日具文檢附歷年祭祀土地公之紀錄相片及法人登記證書，提出於被告所屬民政局（下稱民政局）申請被告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民政局於112年7月13日收文後，先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相關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經蒐集相關事證資料送被告審查後，以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1號公告辦理系爭申請案之相關事項，公告期間自112年10月4日至113年1月3日止。
  ㈡繼經訴外人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劉安欉、王百瀛、張鎮正、劉芬宜等8人（下稱姚慶章等8人或異議人）於前揭公告期間內向被告提出異議，經被告審認系爭申請案因於公告期間有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涉有私權爭執，乃依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準用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以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並告知原告應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後段規定，於收受原處分後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未附證據及理由，僅敘明原告與異議人有私權爭執，即駁回原告之申請而要求原告另行提民事訴訟，然原告將因缺乏訴訟標的而在民事訴訟敗訴，並將因而受金錢、時間損害，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影響原告之權利。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非要求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與異議人私權歸屬，而係要求被告應告知原告有關異議人之私權爭執為何？認定雙方有私權爭執之證據與理由為何？該私權爭執理由才是原告民事起訴之請求權，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因請求權基礎不明，無法向管轄之民事法院起訴，被告應正面回應原告之訴求。另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亦讓原告無法接受，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合法正確。
　　⒊聲請人與異議人間並不存在私權爭議，聲請人的請求權在異議人之後，被告應先決定土地是否該還異議人後，才處理原告之聲請，故原處分應撤銷：
　　　⑴系爭土地上無權占有的為3家住戶，需以其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為異議標的，否則其等之異議並無任何實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僅原告有權利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其他任何個人或里長、里長辦公室均無權利申請。至於被告駁回理由中所謂，侵害里民公益更是假議題，依地清條例第37條之立法理由，若原告因異議人之異議無法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即登記於被告名下，被告再行公開拍賣，高價拍定人再將土地公廢棄，兩位里長、里民跟三戶無權占有戶，均無任何益處。唯有被告將系爭土地代讓售予原告，「庄前六張福德祠」（下稱系爭土地公廟）土地公才能永續存在。　
　　　⑵地清條例於112年2月8日修法之目的在於解決民國36年以來，眾多神明及神明會之土地歸屬，私人土地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之土地者正名回歸原地主，沒人管理之神明或神明會土地，地主更名為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府管理使用，結束六、七十年之亂象。土地被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名下之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始有訴訟利益。本件系爭土地被登記為系爭土地公廟之土地公所有，異議人若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得直接依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請求將系爭土地異動登記為其所有，無需花錢價購，若有人需要花錢買自己土地，被告予以拒絕，異議人可起訴要回土地，而非在系爭申請案中提異議以不同意聲請人價購。
　　　⑶地清條例第37條明文宗教性質之法人有訴訟利益，而原告即以地清條例第37條所定之宗教性質法人，向被告請求價購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然被告卻駁回原告所請以致原告權利未受保護，故原告當然有訴訟利益。
　　　⑷原告與異議人對系爭申請案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不同，並無存在私權爭議，兩者請求之權利有先後順序之分，被告之處理方式自然不應相同。異議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袓先所有，其應提出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之文件，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異動更名至異議人名下，若被告駁回其請求，異議人即可提告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而非不同意原告價購，或是與原告共同價購。異議人未依地清條例第3條以臺中市政府為被告而提告，甚至無異動更名之申請，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即無訴訟利益，並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其異議應予駁回。原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若異議人有對被告要求異動更名，原告申請代讓售時，被告並非駁回原告之申請，而係應以土地登記未明為由，俟所有權釐清後再代為讓售，同時邀請原告參加異議人與被告之訴訟。
　　　⑸被告若認異議人之主張為正當，應發給異議人權利移轉證書，異議人可自行辦理更名異動登記，而駁回原告申請之理由並非以有私權爭議要原告提民事訴訟，蓋原告與異議人不會有私權爭議，原告之申請權在異議人所有權之後，異議人若無所有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並無申請被告代為讓售之請求權，亦無與原告共同價購之權利。
　　　⑹被告就系爭申請案之處分方式有3種，第一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得到勝訴判決，被告應以系爭土地為異議人所有，並非原告申請代為讓售之標的，被告無從代為譲售為由，而駁回原告之申請。第2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尚在法院進行審判中，被告應以系爭土地因異議人之所有權與被告進行訴訟中，暫無法就系爭申請案作出行政處分，承辦人員上簽類似法院視為不遲延案件，將系爭申請案歸入視為不遲延予以列管。第3種為異議人未對被告起訴，甚至未曾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以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主張所有權，而被告應代系爭土地公廟讓售系爭土地予原告。是以，被告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案明顯無理由。
　　⒋系爭申請案係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此應屬違法。
　　⒌因被告作成原處分故意不具理由，故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等語。
  ㈡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系爭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土地公，經被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及第38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以府授民宗字第110281381號公告，公告期間内姚慶章等8人提出異議，主張設籍於系爭土地，且表示：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即有多名住戶居住，並合力出資建立系爭土地公廟，廟方事務皆由歷任里長管理，並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決議內部事項；原告並非「庄前六張福德祠」之管理人，以「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名義成立社團法人，未經里民大會同意，僅由少數人組成，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系爭土地為當地里民長期祭祀神明使用，原告申請讓售系爭土地未與住戶及里民溝通協調；112年8月22日召開當地112年里民大會，提案三提出原告未開放里民參與活動且未辦理里長交接程序等疑義等情。被告審認異議人董根壽、劉安欉及劉芬宜現居住於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市○○區○○里○○○路000巷0號。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等人亦曾設籍於其上，且姚慶章房屋亦設籍課稅於系爭土地；另經被告所屬民政局前往會勘，系爭土地上確實有數棟建築物並有人居住其上；另依張鎮正異議書所載，民國96年間時任神岡村長王百瀛倡議重修系爭土地公廟，並主張原告係於民國105年始成立，而系爭土地公廟自民國36年之前即已存在，原告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權利人之主張，顯屬有據，乃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駁回原告申請。準此，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向管轄民事法院提起訴訟，以確認私權關係。
　　⒉原告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請傳訊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所臚列欲詢問之問題顯然已超越事實調查之範疇，而係調查行政機關做成系爭函文心證過程，此顯非調查證據之範疇，該聲請顯無必要，原告所欲調查之事項業已於卷内相關函文中做成並提出，就原告所聲請調查之事項核無傳訊相關證人之必要，被告難同意原告調查證據之聲請及主張等語。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載，分別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12頁）、原告112年7月10日申請函暨臺中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臺中市人民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祭祀土地公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81至91頁）、原告之法人登記證書（見本院卷第113頁）、民政局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及民政局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暨會勘照片(見本院卷第95至100頁)、被告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號函及第1120284138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姚慶章等8人異議聲明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等影本存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㈡按地清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第2項）依前項第1款、第3款規定駁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2款規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第37條規定：「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記名義人與現使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請代為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第38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3個月。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款。三、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並通知登記機關。（第2項）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6條、第7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
  ㈢原告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其所提系爭申請案件已備齊文件，且以本件並無私權爭執，被告未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處分係屬違法云云。惟：
    ⒈按人民因行政機關駁回其申請案件，循經訴願程序後，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者，其訴訟主要目的在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該管行政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僅獲撤銷原否准處分即可得滿足，故其訴之聲明著重在請求主管行政機關應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至於一併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僅為附屬聲明，性質上為單一訴訟，並非合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再者，人民提出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實體審查為否准處分者，人民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第一審行政法院審理其訴訟，係以言詞辯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據以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理由；倘其申請案件不能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無論被告否准處分所具理由是否完足無瑕，均不能憑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18號、99年度判字第1049號、99年度判字第873號、98年度判字第822號及95年度判字第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提出系爭申請案件後，民政局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下稱神岡戶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人員至系爭土地勘查結果，發現系爭土地上有數棟建築物占用，部分建築物現仍供人居住使用中，而到場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會勘地點與地籍圖相符；戶政事務所人員則表示請於來文查詢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戶籍資料供參等語。嗣經神岡戶政事務所以112年8月10日中市神戶字第1120002907號函（下稱112年8月10日函）檢送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坐落示意圖及門牌號碼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1號（戶長陳勝豐）、3號（計3戶，戶長分別為陳逸辰、劉秋涼、劉安欉）、6號（計2戶，戶長分別為董根壽、吳錦娣）等6份戶籍資料供參等情，有會勘紀錄表、現場相片及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6至100頁及第245至253頁）。其後，神岡戶政事務所復以115年1月30日中市神戶字第1150000381號函（下稱115年1月30日函）檢送設籍於系爭土地之門牌現戶戶籍資料6份供參（見本院卷第302至307頁）。經比對神岡戶政事務所先後函文檢附之戶籍資料所示系爭土地上設址現戶情形，除門牌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3號增設1戶（戶長為劉存鎰）及6號僅存董根壽1戶外，餘者均未變更。
　　　⑵姚慶章等8人於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載述內容如次：　　　　　
　　　　①異議人姚慶章略以：異議人姚慶章祖厝存在系爭土地上已年代久遠，此係先祖取得地主同意始能自日據時代起居住在該處，為孕育家族之地，異議人願意承購等語，以及系爭土地公廟原由歷任里長管理，原告未經里民同意逕行成立法人辦理登記顯有瑕疵等語，有112年11月27日異議聲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3頁），並有其提出設籍於目前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歷來之臺灣省臺中縣戶籍登記簿、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在卷（見本院卷第260至272頁）。
　　　　②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及劉安欉略以：系爭土地係由陳文龍先生捐贈，坐落該處之土地公廟的土地公係里民自中華民國時期及之前的日據時代起即供奉至今的信仰，董家家族及周圍幾戶落地在此世居至今，董家願意承購土地，但原告私自承立法人登記在案，就系爭申請案亦未曾與里民溝通協商，顯有瑕疵等語，有其等異議聲明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4至175頁）；又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並附家族設籍於現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之光復後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專用頁、戶籍登記簿謄本等附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59頁）。
　　　　③異議人張○○（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土地公，其上之福德祠自清代由抄封陳姓祖先獻地初建成地域祭祀圈，歷史源遠流長，庇佑後人流芳百世，目前系爭土地上除福德祠外，旁邊上有興建組合屋供里民居住，大家共同祭拜土地公，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或許是為了解決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但並未考慮其他使用該筆土地之人的權利是否能獲得保障；況原告係由少數人組成協會後成立並登記，但其過程是否公告周知或取得里民認同，均令人質疑，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原本想與原告協調，但原告卻不願意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178頁）
　　　　④陳情人王○○（真實姓名詳卷）略以：庄前六張福德祠係淵源流長之祭祀圈，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為庄前里及神岡里一帶居民信仰之依歸，希望原告能邀集兩里里長共同商談系爭提案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
　　　　⑤異議人劉○○（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異議人劉○○從出生即隨家人居住在系爭土地上，該處還住了很多其他人而且多已高齡，如果土地被賣掉，將導致這些人的房子沒了，會無家可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
　　⒊綜觀上開事證情況，並參酌原告於本院115年1月21日準備程序期日亦陳稱：系爭土地上確實另有建物占用，由姚慶章等人居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82頁），足見系爭土地上確實尚有其他居民使用，且各該系爭土地實際使用人均在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滿前，對於原告本於系爭土地使用人地位申請被告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表示異議甚明。則原告是否為代表系爭土地公廟之法人組織？實際上就系爭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權源？等事項，既因系爭土地上其他住戶及里民提出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明顯符合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處理方式，而具有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⒋關於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申請案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應屬違法乙節。查系爭申請案係經被告交由民政局進行會勘蒐集相關事證資料後，被告再據以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等情，此稽之卷附民政局112年7月26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0171號函、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會勘照片及原處分等件可明(分見本院卷第107頁、第95至100頁、第117至118頁)。則原告指稱：原處分由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所作成乙節，明顯與事證情況相悖，顯無可採。
　　⒌至於原告聲請訊問系爭申請案之承辦人員、提出異議之系爭土地上現占住戶、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乙節，經核系爭申請案件於被告辦理公告期間內，既經上開各該異議人提起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因非屬被告得介入實質審查之權限範疇，則原告此部分之證據方法，核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涉，自不具必要性，併予敘明。　　
　　⒍是故，系爭申請案既涉有私權爭執之情形，被告適用地清條例第38條及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所請，自屬適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駁回原告申請之原處分並未附證據與理由，逕行要求原告提民事訴訟，明顯應作為而不作為云云，憑為指摘被告未准許其申請構成違法之論據，自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採。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件，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不受理，理由雖有不同，結果並無二致。原告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林學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52號

115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臺中市神岡區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





代  表  人  陳俊元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土地事務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起訴時狀載訴之聲明為：「一、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行政處分撤銷。二、臺中市市政府應准將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登記所有權人土地公的土地代讓售給原告。」（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10日準備期日將訴之聲明更正為：「一、被告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及内政部113年4月30日台内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7月13日之申請，就系爭土地作成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165頁），再於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第二項更正為：「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核其所為乃本於相同基礎事實，將原為未臻妥適之訴之聲明更正使符合法定程式，於法要無不合，自應予以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㈠坐落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8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以神祇「土地公」名義登記之土地，原告基於宗教性質之法人身分，依地籍清理條例（下稱地清條例）第37條及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於112年7月10日具文檢附歷年祭祀土地公之紀錄相片及法人登記證書，提出於被告所屬民政局（下稱民政局）申請被告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民政局於112年7月13日收文後，先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相關機關派員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經蒐集相關事證資料送被告審查後，以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1號公告辦理系爭申請案之相關事項，公告期間自112年10月4日至113年1月3日止。

  ㈡繼經訴外人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劉安欉、王百瀛、張鎮正、劉芬宜等8人（下稱姚慶章等8人或異議人）於前揭公告期間內向被告提出異議，經被告審認系爭申請案因於公告期間有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涉有私權爭執，乃依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準用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以113年1月2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386624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並告知原告應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後段規定，於收受原處分後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3年4月30日台內法字第1130015301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處分未附證據及理由，僅敘明原告與異議人有私權爭執，即駁回原告之申請而要求原告另行提民事訴訟，然原告將因缺乏訴訟標的而在民事訴訟敗訴，並將因而受金錢、時間損害，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影響原告之權利。

　　⒉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非要求行政法院判斷原告與異議人私權歸屬，而係要求被告應告知原告有關異議人之私權爭執為何？認定雙方有私權爭執之證據與理由為何？該私權爭執理由才是原告民事起訴之請求權，然被告並未說明。原告因請求權基礎不明，無法向管轄之民事法院起訴，被告應正面回應原告之訴求。另訴願決定駁回之理由亦讓原告無法接受，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合法正確。

　　⒊聲請人與異議人間並不存在私權爭議，聲請人的請求權在異議人之後，被告應先決定土地是否該還異議人後，才處理原告之聲請，故原處分應撤銷：

　　　⑴系爭土地上無權占有的為3家住戶，需以其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為異議標的，否則其等之異議並無任何實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僅原告有權利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其他任何個人或里長、里長辦公室均無權利申請。至於被告駁回理由中所謂，侵害里民公益更是假議題，依地清條例第37條之立法理由，若原告因異議人之異議無法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即登記於被告名下，被告再行公開拍賣，高價拍定人再將土地公廢棄，兩位里長、里民跟三戶無權占有戶，均無任何益處。唯有被告將系爭土地代讓售予原告，「庄前六張福德祠」（下稱系爭土地公廟）土地公才能永續存在。　

　　　⑵地清條例於112年2月8日修法之目的在於解決民國36年以來，眾多神明及神明會之土地歸屬，私人土地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之土地者正名回歸原地主，沒人管理之神明或神明會土地，地主更名為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府管理使用，結束六、七十年之亂象。土地被誤登為神明或神明會名下之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始有訴訟利益。本件系爭土地被登記為系爭土地公廟之土地公所有，異議人若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自得直接依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請求將系爭土地異動登記為其所有，無需花錢價購，若有人需要花錢買自己土地，被告予以拒絕，異議人可起訴要回土地，而非在系爭申請案中提異議以不同意聲請人價購。

　　　⑶地清條例第37條明文宗教性質之法人有訴訟利益，而原告即以地清條例第37條所定之宗教性質法人，向被告請求價購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然被告卻駁回原告所請以致原告權利未受保護，故原告當然有訴訟利益。

　　　⑷原告與異議人對系爭申請案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不同，並無存在私權爭議，兩者請求之權利有先後順序之分，被告之處理方式自然不應相同。異議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袓先所有，其應提出足以證明土地所有權之文件，向被告申請將系爭土地異動更名至異議人名下，若被告駁回其請求，異議人即可提告請求被告返還土地，而非不同意原告價購，或是與原告共同價購。異議人未依地清條例第3條以臺中市政府為被告而提告，甚至無異動更名之申請，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即無訴訟利益，並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其異議應予駁回。原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向被告申請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被告依法應予准許。若異議人有對被告要求異動更名，原告申請代讓售時，被告並非駁回原告之申請，而係應以土地登記未明為由，俟所有權釐清後再代為讓售，同時邀請原告參加異議人與被告之訴訟。

　　　⑸被告若認異議人之主張為正當，應發給異議人權利移轉證書，異議人可自行辦理更名異動登記，而駁回原告申請之理由並非以有私權爭議要原告提民事訴訟，蓋原告與異議人不會有私權爭議，原告之申請權在異議人所有權之後，異議人若無所有權，依地清條例第37條規定並無申請被告代為讓售之請求權，亦無與原告共同價購之權利。

　　　⑹被告就系爭申請案之處分方式有3種，第一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得到勝訴判決，被告應以系爭土地為異議人所有，並非原告申請代為讓售之標的，被告無從代為譲售為由，而駁回原告之申請。第2種為異議人對被告提告，尚在法院進行審判中，被告應以系爭土地因異議人之所有權與被告進行訴訟中，暫無法就系爭申請案作出行政處分，承辦人員上簽類似法院視為不遲延案件，將系爭申請案歸入視為不遲延予以列管。第3種為異議人未對被告起訴，甚至未曾提出所有權證明文件，以地清條例第3條規定向被告主張所有權，而被告應代系爭土地公廟讓售系爭土地予原告。是以，被告駁回原告之系爭申請案明顯無理由。

　　⒋系爭申請案係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此應屬違法。

　　⒌因被告作成原處分故意不具理由，故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等語。

  ㈡聲明：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就原告112年7月13日提出之申請，作成將系爭土地准予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行政處分。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登記為土地公，經被告依地清條例第37條及第38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以府授民宗字第110281381號公告，公告期間内姚慶章等8人提出異議，主張設籍於系爭土地，且表示：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即有多名住戶居住，並合力出資建立系爭土地公廟，廟方事務皆由歷任里長管理，並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決議內部事項；原告並非「庄前六張福德祠」之管理人，以「庄前六張福德信仰發展協會」名義成立社團法人，未經里民大會同意，僅由少數人組成，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系爭土地為當地里民長期祭祀神明使用，原告申請讓售系爭土地未與住戶及里民溝通協調；112年8月22日召開當地112年里民大會，提案三提出原告未開放里民參與活動且未辦理里長交接程序等疑義等情。被告審認異議人董根壽、劉安欉及劉芬宜現居住於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市○○區○○里○○○路000巷0號。姚慶章、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等人亦曾設籍於其上，且姚慶章房屋亦設籍課稅於系爭土地；另經被告所屬民政局前往會勘，系爭土地上確實有數棟建築物並有人居住其上；另依張鎮正異議書所載，民國96年間時任神岡村長王百瀛倡議重修系爭土地公廟，並主張原告係於民國105年始成立，而系爭土地公廟自民國36年之前即已存在，原告非可代表系爭土地公廟權利人之主張，顯屬有據，乃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駁回原告申請。準此，依地清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原告應向管轄民事法院提起訴訟，以確認私權關係。

　　⒉原告聲請傳訊「臺中市政府承辦本申請案的官員」、「異議人現占住戶若干人」、「請傳訊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所臚列欲詢問之問題顯然已超越事實調查之範疇，而係調查行政機關做成系爭函文心證過程，此顯非調查證據之範疇，該聲請顯無必要，原告所欲調查之事項業已於卷内相關函文中做成並提出，就原告所聲請調查之事項核無傳訊相關證人之必要，被告難同意原告調查證據之聲請及主張等語。

　㈡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載，分別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12頁）、原告112年7月10日申請函暨臺中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臺中市人民團體負責人當選證明書、祭祀土地公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81至91頁）、原告之法人登記證書（見本院卷第113頁）、民政局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及民政局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暨會勘照片(見本院卷第95至100頁)、被告112年10月3日府授民宗字第1120284138號函及第11202841381號公告(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姚慶章等8人異議聲明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0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59至65頁)等影本存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㈡按地清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駁回：一、依法不應登記。二、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執。三、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第2項）依前項第1款、第3款規定駁回者，申請人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2款規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3個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第37條規定：「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記名義人與現使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請代為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第38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3個月。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款。三、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書，並通知登記機關。（第2項）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6條、第7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

  ㈢原告雖以前揭情詞主張其所提系爭申請案件已備齊文件，且以本件並無私權爭執，被告未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將系爭土地代為讓售予原告之處分係屬違法云云。惟：

    ⒈按人民因行政機關駁回其申請案件，循經訴願程序後，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者，其訴訟主要目的在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該管行政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僅獲撤銷原否准處分即可得滿足，故其訴之聲明著重在請求主管行政機關應依申請內容作成准許之行政處分，至於一併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僅為附屬聲明，性質上為單一訴訟，並非合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再者，人民提出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實體審查為否准處分者，人民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第一審行政法院審理其訴訟，係以言詞辯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基準，據以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理由；倘其申請案件不能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無論被告否准處分所具理由是否完足無瑕，均不能憑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18號、99年度判字第1049號、99年度判字第873號、98年度判字第822號及95年度判字第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原告提出系爭申請案件後，民政局於112年8月7日會同原告及豐原地政事務所、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下稱神岡戶政事務所）等相關單位人員至系爭土地勘查結果，發現系爭土地上有數棟建築物占用，部分建築物現仍供人居住使用中，而到場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會勘地點與地籍圖相符；戶政事務所人員則表示請於來文查詢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戶籍資料供參等語。嗣經神岡戶政事務所以112年8月10日中市神戶字第1120002907號函（下稱112年8月10日函）檢送系爭土地上門牌現戶坐落示意圖及門牌號碼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1號（戶長陳勝豐）、3號（計3戶，戶長分別為陳逸辰、劉秋涼、劉安欉）、6號（計2戶，戶長分別為董根壽、吳錦娣）等6份戶籍資料供參等情，有會勘紀錄表、現場相片及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6至100頁及第245至253頁）。其後，神岡戶政事務所復以115年1月30日中市神戶字第1150000381號函（下稱115年1月30日函）檢送設籍於系爭土地之門牌現戶戶籍資料6份供參（見本院卷第302至307頁）。經比對神岡戶政事務所先後函文檢附之戶籍資料所示系爭土地上設址現戶情形，除門牌臺中市神岡區庄前里三民南路303巷3號增設1戶（戶長為劉存鎰）及6號僅存董根壽1戶外，餘者均未變更。

　　　⑵姚慶章等8人於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載述內容如次：　　　　　

　　　　①異議人姚慶章略以：異議人姚慶章祖厝存在系爭土地上已年代久遠，此係先祖取得地主同意始能自日據時代起居住在該處，為孕育家族之地，異議人願意承購等語，以及系爭土地公廟原由歷任里長管理，原告未經里民同意逕行成立法人辦理登記顯有瑕疵等語，有112年11月27日異議聲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3頁），並有其提出設籍於目前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歷來之臺灣省臺中縣戶籍登記簿、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在卷（見本院卷第260至272頁）。

　　　　②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及劉安欉略以：系爭土地係由陳文龍先生捐贈，坐落該處之土地公廟的土地公係里民自中華民國時期及之前的日據時代起即供奉至今的信仰，董家家族及周圍幾戶落地在此世居至今，董家願意承購土地，但原告私自承立法人登記在案，就系爭申請案亦未曾與里民溝通協商，顯有瑕疵等語，有其等異議聲明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74至175頁）；又異議人董根松、董根壽、董劉彥並附家族設籍於現門牌號碼為○○市○○區○○里○○○路000巷0號房屋之光復後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專用頁、戶籍登記簿謄本等附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59頁）。

　　　　③異議人張○○（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土地公，其上之福德祠自清代由抄封陳姓祖先獻地初建成地域祭祀圈，歷史源遠流長，庇佑後人流芳百世，目前系爭土地上除福德祠外，旁邊上有興建組合屋供里民居住，大家共同祭拜土地公，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或許是為了解決懸而未決的土地問題，但並未考慮其他使用該筆土地之人的權利是否能獲得保障；況原告係由少數人組成協會後成立並登記，但其過程是否公告周知或取得里民認同，均令人質疑，異議人就系爭申請案原本想與原告協調，但原告卻不願意溝通等語。（見本院卷第178頁）

　　　　④陳情人王○○（真實姓名詳卷）略以：庄前六張福德祠係淵源流長之祭祀圈，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為庄前里及神岡里一帶居民信仰之依歸，希望原告能邀集兩里里長共同商談系爭提案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

　　　　⑤異議人劉○○（真實姓名詳卷）略以：異議人劉○○從出生即隨家人居住在系爭土地上，該處還住了很多其他人而且多已高齡，如果土地被賣掉，將導致這些人的房子沒了，會無家可歸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

　　⒊綜觀上開事證情況，並參酌原告於本院115年1月21日準備程序期日亦陳稱：系爭土地上確實另有建物占用，由姚慶章等人居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82頁），足見系爭土地上確實尚有其他居民使用，且各該系爭土地實際使用人均在被告辦理系爭申請案公告期滿前，對於原告本於系爭土地使用人地位申請被告代為讓售系爭土地，表示異議甚明。則原告是否為代表系爭土地公廟之法人組織？實際上就系爭土地是否享有合法使用權源？等事項，既因系爭土地上其他住戶及里民提出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明顯符合地清條例第38條第2項規定之處理方式，而具有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　　　

　　⒋關於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申請案由無管轄權之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作成行政處分，應屬違法乙節。查系爭申請案係經被告交由民政局進行會勘蒐集相關事證資料後，被告再據以作成原處分駁回原告所請等情，此稽之卷附民政局112年7月26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0171號函、112年8月10日中市民宗字第1120021634號函、112年8月7日會勘紀錄表、會勘照片及原處分等件可明(分見本院卷第107頁、第95至100頁、第117至118頁)。則原告指稱：原處分由被告所屬宗教禮俗科所作成乙節，明顯與事證情況相悖，顯無可採。

　　⒌至於原告聲請訊問系爭申請案之承辦人員、提出異議之系爭土地上現占住戶、證人王百瀛與張鎮正等人，以釐清異議內情乙節，經核系爭申請案件於被告辦理公告期間內，既經上開各該異議人提起異議，而涉有私權爭執，因非屬被告得介入實質審查之權限範疇，則原告此部分之證據方法，核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涉，自不具必要性，併予敘明。　　

　　⒍是故，系爭申請案既涉有私權爭執之情形，被告適用地清條例第38條及第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所請，自屬適法有據。原告主張被告駁回原告申請之原處分並未附證據與理由，逕行要求原告提民事訴訟，明顯應作為而不作為云云，憑為指摘被告未准許其申請構成違法之論據，自非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採。本件被告就原告所提系爭申請案件，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不受理，理由雖有不同，結果並無二致。原告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林學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